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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函
地址：106320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34號
聯絡人及電話：陳紀穎02-27321104-
82110
傳真電話：02-27321829
電子郵件信箱：pauline@mail.ntue.edu.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北教大進字第113104012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31040126-1.jpg、1131040126-2.jpg、1131040126-3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師資培訓暨證照班系列課程「草編

幸福-童玩技藝師資培訓(入門班、進階班)、兒童財商初

階講師培訓班」招生訊息，請惠予公告周知所屬人員、一

般民眾報名參加，請核轉。

說明：

一、草編幸福-童玩技藝師資培訓(入門班)：113年12月7日(六)

9:00-16:30共6小時，全勤並通過評核將核發研習證明書。

課程特聘專業草編達人「草編CEO林三元老師」親授，包含

戶外採集、戶外與教室型態的教學示範、草編文化歷史理

論介紹，豐富多樣的內容不藏私分享，歡迎18歲以上對草

編童玩有興趣之教師或一般民眾報名。

二、草編幸福-童玩技藝師資培訓(進階班)：113年12月14日

(六)及12月15日(日)共9小時，全勤並通過評核將核發研習

證明書。課程特聘專業草編達人「草編CEO林三元老師」親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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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，包含戶外採集、戶外與教室型態的教學示範、教學計

劃撰寫、教學經驗分享等，歡迎18歲以上對草編童玩有興

趣之教師或一般民眾報名。

三、兒童財商初階講師培訓班：113年12月7日、12月14日週六

9:00-17:00共14小時，現場考取「青少年財商初階講師證

照」。在學之大學生或研究生、教育及培訓機構教師、對

「兒童財商教育」有興趣之社會人士皆可報名。

四、具有正式教師身分且完成研修者，上述課程將可依出席情

況登錄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「教師研習時數」。

五、採線上報名，課程資訊請至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招生頁面查

詢(https://cce.ntue.edu.tw/onenews/139)。

六、課程費用及優惠方案詳見招生頁面(部分課程可依本校優惠

辦法最高享免報名費、學費7折優惠)。

七、課程地點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區(近台北捷運科技大樓

站，步行5分鐘)。

八、洽詢電話：02-27321104轉分機82110陳小姐，至感公誼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新北市各區公所、臺北市各區公所、桃園市各
區公所、基隆市各區公所、宜蘭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教育部所屬社教機構、全國教
師工會總聯合會、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、臺北市學校教育產業工會、新北市幼兒
托育職業工會、新北市才藝教學服務人員職業工會、宜蘭縣總工會附設職業訓練
中心、臺北市各國民小學、新北市各國民小學、基隆市各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各國
民小學、宜蘭縣各國民小學、臺北市各國民中學、新北市各國民中學、桃園市各
國民中學、宜蘭縣各國民中學、基隆市各國民中學、全國各公立高級中學、全國
各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

校長陳慶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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